       嘉義縣學前教育階段欲確認特殊需求幼兒鑑定評估報告
	基本資料料
	幼兒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實足年齡：     歲     月        性別: □男   □女
出生日期: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     

	
	就讀學校/園所：       (鄉/鎮)             幼兒園/機構  
入園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
	□大班    □中班  
□小班    □幼幼班

	申請原因
	

	醫療評估資料
	□身心障礙證明
	ICF：             ICD：
	    起至

	
	□聯評報告
	醫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診斷確定遲緩  □認知 □語言 □知覺動作 
              □社會情緒 □感官 □其他         
臨界/疑似遲緩 □認知 □語言 □知覺動作
              □社會情緒 □感官 □其他         
魏氏幼兒智力測驗：    語    視    流    工    速
其他：
	完成日期：
預定複評：


	
	□醫療診斷證明書

  (1年內)
	醫院：         醫師：         診斷：         
	開立日期：

	
	□心理衡鑑報告
	醫院：         醫師：         診斷：         
魏氏幼兒智力測驗：    語    視    流    工    速
其他：
	開立日期：

	
	□重大傷病卡

  (審核通知書)
	
	有效日期：

	主要適應

問題
	□無適應問題    □視力問題     □聽力問題
□語言理解問題  □語言表達問題 □構音問題(需檢附語言互動影片)

□粗大動作問題  □精細動作問題 □認知落後 □生活自理不佳

□社會人際互動  □情緒問題行為：              發生頻率：    /天;    /周

(上述勾選項目須於下方「能力現況說明」進行補述)

	能力現況說明
	

	幼兒整體能力及優弱勢能力分析

	· 整體能力：
· 優勢能力：

· 弱勢能力：


	初步類別評估及教育安置建議

	學前階段
	□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       □發展遲緩   □智能障礙  □視覺障礙    □聽覺障礙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語言障礙   □肢體障礙  □身體病弱    □情緒行為障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多重障礙               (擁有兩種以上障別請備註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自閉症    □腦性麻痺    □其他障礙         
□非特殊教育需求幼兒
研判理由說明：


	
	安置班型建議：

□普通班(接受特教服務)    □不分類巡迴輔導班

	重評日期建議
	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(1月31日或7月31日)

	相關支持服務建議：

□教育輔助器材                  
□復健服務：□物理治療  □職能治療  □語言治療

□交通費服務□校園無障礙設施    

□適性教材 (□大字書  □有聲書  □點字書)
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估人員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評估人員填寫至此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二、複評結果
	特教類別評估結果及教育安置建議

	學前階段
	□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       □發展遲緩   □智能障礙  □視覺障礙    □聽覺障礙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語言障礙   □肢體障礙  □身體病弱    □情緒行為障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多重障礙               (擁有兩種以上障別請備註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自閉症    □腦性麻痺    □其他障礙         
□非特殊教育需求幼兒

	
	安置班型建議：

□普通班(接受特教服務)    □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 

	相關支持服務建議：

□教育輔助器材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復健服務：□物理治療  □職能治療  □語言治療

□交通費服務□校園無障礙設施    

□適性教材 (□大字書  □有聲書  □點字書)
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重評日期建議
	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其他建議
	□酌減班級人數     人(必填)
□建議至兒童心智科進一步診斷          □觀察是否有                特質
□重新鑑定時 □資料不足研判 ，請檢附：□醫療診斷相關文件□智力評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行為觀察紀錄    □語言互動影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不通過理由：□檢附資料符合年齡發展    □檢附資料未見明顯特教需求
            □構音未造成日常溝通問題  □檢附資料未達特教需求
            □檢附資料與實際觀察不一致

	複評人員簽章
	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三、綜合研判
	特教類別研判結果

	學

前

階

段
	□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       □發展遲緩   □智能障礙  □視覺障礙    □聽覺障礙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語言障礙   □肢體障礙  □身體病弱    □情緒行為障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多重障礙               (擁有兩種以上障別請備註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自閉症    □腦性麻痺    □其他障礙         
□非特殊教育需求幼兒

	特殊教育服務

	安置
	幼兒園階段：□原幼兒園 □其他學校：
□普通班(接受特教服務)   □巡迴輔導  

	相關支持服務

建議
	相關支持服務建議：

□教育輔助器材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復健服務：□物理治療   □職能治療   □語言治療

□交通費補助□校園無障礙設施    

□適性教材 (□大字書     □有聲書     □點字書)
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，核定_____時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其他決議事項
	□酌減班級人數    人

	本次鑑輔

有效期限
	適用教育階段：□學前，有效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

疑似個案請校方持續觀察追蹤，並於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提報重新鑑定。

	鑑輔會核章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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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











